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受補助單位
[bookmark: _GoBack]執行績效評比要點
客家委員會106.7.18
1、 評比目的：
客家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提升公共工程執行績效，促使各受補助單位如期如質推動各項工程，並作為未來補助參考，特訂定本評比要點。
2、 評比對象：
受本會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3、 納評計畫類別及範圍：
評比期間自本會核定補助日起算已達3個月之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類及工程施作類執行中補助案，含當期結案案件。
4、 評比頻率及期間：
每半年評比1次，評比期間為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及7月1日至12月31日。
5、 補助案各階段期程管制標準：
（1） 計畫修正階段：
自本會核定補助日起1個月內提報修正計畫書，時程計算起點為本會核定函發文日，終點為本會收受修正計畫書提報公文之日，惟計算書未依審查意見修正者，應持續計算至本會最後一次收受修正計畫書提報公文之日止。
（2） 規劃設計招標階段：
自本會同意備查修正計畫書後，應於2個月內完成委託規劃設計（工程施作類計畫為監造）技術服務招標，時程計算始期為本會核定修正計畫書之發文日，屆期為委託規劃設計（或監造）技術服務決標日。
（3） 規劃設計階段：
自規劃設計決標後，應於6個月內完成規劃設計，將預算書圖送本會審閱；文化資產修復案件，應於1年內完成規劃設計（含調查及因應計畫研擬）；涉及建使照請領之工程，應於9個月內完成規劃設計（含請照）；時程計算起點為委託規劃設計服務決標日，終點為本會收訖工程預算書圖提報公文之日，惟經審閱預算書圖內容與計畫不符者，應持續計算至本會最後一次收受工程預算書圖提報公文之日止。
（4） 工程招標階段：
本會同意備查修正預算書圖後，應於2個月內完成工程招標；因工程性質特殊（如文化資產修復等），採最低標以外方式招標者，應於3個月內完程工程招標，時程計算起點為本會備查工程預算書圖之發文日，終點為工程決標日。
（5） 施工階段：
工程決標後，應於決標日次日起6個月內完工；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修復者，依計畫核定時之施工期程管制，惟解體工程完成後，辦理契約變更及因工法或施作數量調整追加之工期不得逾6個月；工程困難度較高者（如建築及橋梁新建工程等），依計畫核定時之施工期程管制。
（6） 結算驗收階段：
工程預算金額新臺幣(以下同)2,000萬元以下者，應於工程竣工日次日起4個月內完成結算驗收工作，並將結案資料提送本會；工程預算金額逾2,000萬元者，應於工程竣工日次日起5個月內完成結算驗收工作，並以結案資料公文送達本會時視為工作完成，惟相關資料經本會核對尚有疏漏時，且無法於1週內補正時，於本會最後一次收受結案資料提報公文之日前之時程仍應納入計算。
（7） 補充規定：
1. 工程規模達5,000萬元以上，應辦理個案工程基本設計階段審議之案件，自本會收受基本設計預算書圖之日起，至本會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結果之發文日止，時程暫停計算，惟基本設計預算書圖內容與本會核定計畫不符時，於本會最後一次收受基本設計預算書圖提報公文之日前之時程仍應納入計算。
2. 工程需配合外單位施工者（如5大管線接管、電線電纜下地、地下管線遷移或發生天然災害需先行搶修等），計畫工作暫停等待外單位施工期間，免予計算。
3. 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修復者，修復成果報告書製作、審查及辦理因應計畫查驗之時程以工程竣工日起5個月為限，超出者，納入計畫結算驗收階段期程計算。
4. 工程涉及使照請領者，勘驗時程以3個月為限，超出者，納入計畫結算驗收階段期程計算。
5. 天災或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廠商、工程廠商以外之人為疏失，造成工程範圍現況改變者，因而增加復原工作之作業時間，得專案報請本會免予納入計畫執行期程計算。
6、 管制指標：
（1） 計畫全生命週期進度管制指標（60%）
本項目滿分為60分，以下6項指標每落後1個月扣減1分，不足1個月部分以天數除以30採計：
1. 修正計畫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2. 規劃設計招標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3. 規劃設計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4. 工程招標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5. 施工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6. 結算驗收階段平均逾期月數
例：某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修正計畫階段逾期3日、規劃設計招標階段逾期6日、規劃設計階段逾期9日、工程招標階段逾期12日、施工階段逾期15日、結算驗收階段逾期18日，其得分為：
60-(3/30)-(6/30)-(9/30)-(12/30)-(15/30)-(18/30)
=60-0.1-0.2-0.3-0.4-0.5-0.6=57.9
（2） 預算執行指標（40%）
（受評單位已請領補助款/受評單位應請領補助款）*20+（受評單位已執行補助款/受評單位已請領補助款）*20
上開名詞定義如下：
1. 受評單位已請領補助款：
受評單位納評計畫已向本會請領之補助款總額。
2. 受評單位應請領補助款：
受評單位納評計畫，依上開規定期程執行情況下，於評比期間依補助作業要點規定應請領之補助款總額。
3. 受評單位已執行補助款：
受評單位各納評計畫之補助金額*工程實際進度百分比（以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報之6月份及12月份工程進度為準）之總和。
（3） 施工品質指標
考量本會辦理施工查核係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之頻率抽測，為避免影響評比公平性，本項目係依每次施工查核結果，以外加方式計分，其計分方式以查核成績做為加減分基礎，採計如下：
1. 75~79分：無加減分
2. 74分以下，每減少1分扣1分（即74分扣1分、73分扣2分…以此類推），扣至5分為止。
3. 80分以上，每增加1分加1分（即80分加1分、81分加2分…以此類推），加至5分為止。
7、 本會將於每年1月及7月之公共建設推動會報公布評分結果，並函送各受評單位首長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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